
對

少
年
犯
羅
矯
治
的
回
顧
與
展
望
生雍趙

前

、

o 

台
灣
社
會
近
年
來
由
於
經
濟
突
飛
猛
進
，
帶
動
整
個
社
會
的
繁
榮
，
加

上
國
家
解
嚴
，
民
主
化
呼
聲
益
為
積
極
，
少
年
問
題
之
對
策
也
因
時
局
而
面

臨
新
的
挑
戰
。
此
階
段
的
台
灣
社
會
面
臨
一
歷
史
性
「
轉
型
期
」
'
傳
統
與

現
代
衝
突
增
多
，
根
本
的
價
值
觀
，
理
想
、
信
念
，
亦
有
了
重
大
的
轉
變
。

一
向
列
為
社
會
問
題
重
要
問
題
之
一
的
少
年
問
題
，
在
此
變
遷
迅
速
的

社
會
中
，
受
到
極
大
的
衝
擊
，
以
往
我
國
對
少
年
偏
差
行
為
或
犯
罪
，
無
論

家
庭
、
學
校
，
或
司
法
體
系
，
多
採
嚴
厲
的
懲
罰
，
以
期
能
過
阻
青
少
年
偏

差
的
產
生
。
此
種
策
略
過
去
實
施
成
效
並
不
顯
著
，
少
年
犯
罪
率
仍
與
日
俱

增
，
再
犯
率
亦
居
高
不
下
。
隨
著
民
主
風
潮
的
興
起
，
少
年
們
也
同
樣
地
受

到
這
股
風
氣
的
影
響
。
原
本
具
有
正
面
意
義
的
開
放
，
卻
令
他
們
感
到
舉
手

無
措
。
髮
禁
解
除
，
舞
禁
解
除
，
高
中
生
出
國
留
學
開
放
，
聯
考
制
度
的
重

新
檢
討
，
娛
樂
業
的
興
盛
翻
新...... 

等
等
.
，
傳
統
與
現
代
新
舊
價
值
交
替
街

突
中
，
少
年
們
面
對
的
是
一
個
五
花
八
門
全
新
的
社
會
。
在
無
前
例
可
循
的

狀
況
下
，
實
際
上
是
自
己
在
摸
索
，
探
試
，
對
於
這
個
突
如
其
來
從
「
禁

制
」
到
「
解
放
」
'
對
少
年
來
說
，
可
謂
是
一
不
小
的
衝
擊
。

社
會
變
遷
與
少
年
犯
罪

自
從
一
九
八
七
年
解
除
戒
嚴
令
後
，
台
灣
不
但
在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政
治

三
方
面
都
面
臨
著
急
邊
的
改
變
，
在
這
幾
年
間
，
暴
力
犯
罪
及
驚
人
的
犯
罪

率
，
使
社
會
秩
序
及
法
令
瀕
臨
嚴
重
的
考
驗
。
這
是
一
個
混
亂
的
時
代
，
不

法
事
件
普
及
社
會
各
階
層
，
每
天
各
處
都
發
生
謀
殺
、
搶
劫
、
綁
架
及
暴
力

攻
擊
等
案
件
。
據
法
務
部
統
計
，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由
一
九
八
二
年
之
二
二
、

九
六
五
人
增
加
至
一
九
九
二
年
之
三

0
、
主
王
人
，
少
年
犯
罪
人
口
率
由

一
九
八
二
年
每
萬
人
四
二

﹒
七
七
人
犯
罪
至

一
九
九
二
年
每
萬
人
有
二
一

一
了
六
個
人
犯
罪
。
至
於
未
滿
十
二
歲
之
兒
童
亦
由
一
九
八
二
年
之
每
萬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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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九
七
人
犯
罪
增
加
到
一
九
九
二
年
每
萬
名
二
﹒
九
O
未
滿
十
二
歲
兒
童

犯
罪
。
現
代
人
在
恐
慌
的
大
環
境
下
生
活
要
比
過
去
三
十
年
都
要
嚴
重
，
處

於
種
種
的
暴
力
罪
行
的
威
脅
下
，
擔
憂
自
己
成
為
犯
罪
的
受
害
者
，
為
每
個

人
心
理
的
真
實
寫
照
。

為
了
要
解
決
在
過
渡
時
期
中
社
會
治
安
的
問
題
，
政
府
執
法
機
關
採
用

「
嚴
刑
重
罰
」
。
據
估
計
，
單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死
刑
的
使
用
率
是
等
於
過
去

十
年
來
的
總
和
。
這
是
一
種
令
人
擔
憂
的
現
象
。

同
時
，
下
獄
的
比
率
也
快
速
地
增
加
，
少
年
司
法
的
趨
勢
在
跟
隨
著
大

社
會
的
情
況
而
改
變
，
換
旬
話
說
，
這
正
嚴
重
地
影
響
著
近
年
來
剛
開
步
的

少
年
司
法
革
新
運
動
及
以
多
元
化
社
會
為
基
礎
的
社
區
處
遇
計
畫
。
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十
二
月
第
五
屆
亞
太
地
區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會
議
上
，
筆

者
曾
對
當
時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抱
著
批
判
態
度
，
時
至
今
天
，
情
況
並

未
有
太
大
的
改
變
。
我
們
仍
然
需
要
為
少
年
法
庭
的
施
政
改
革
及
其
法
官
角

色
定
義
﹒
，
對
觀
護
制
度
的
爭
議
﹒
，
如
專
業
人
員
的
短
缺
，
個
案
數
量
太
多
，

欠
缺
在
職
人
員
訓
練
制
度
等
，
以
至
給
予
從
事
感
化
矯
治
工
作
人
員
極
少
的

職
業
升
遷
機
會
是
國
內
目
前
司
法
體
系
中
的
一
大
缺
失
付
。
在
以
社
區
為
基

本
方
向
的
矯
治
體
系
，
如
果
我
們
希
望
能
作
出
重
大
改
革
，
那
麼
，
健
全
的

觀
護
制
度
便
成
為
聯
繫
及
擴
張
杜
區
矯
治
工
作
中
的
一
個
最
大
的
期
望
了
，

我
們
希
望
政
府
能
大
幅
增
加
資
源
來
建
立
這
個
司
法
體
系
中
的
主
要
橋
樑
o
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仍
然
是
以
機
構
化
系
統
之
輔
育
院
，
觀
護
所
及
少
年

監
獄
三
種
方
式
控
制
著
。
在
第
五
屆
亞
太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會
議
中
，
當
我

們
聽
到
有
為
數
不
少
的
十
二
歲
或
以
下
的
小
孩
子
被
闖
進
機
楷
系
統
裡
(
輔

育
院
)
，
感
到
非
常
震
驚
.
，
同
時
，
輔
育
院
中
的
人
口
介
於
十
二
至
十
四
歲

的
有
急
速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但
全
台
灣
一
共
只
有
三
個
由
法
務
部
贊
助
，
更
生

保
護
會
主
辦
，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的
少
年
之
家
，
每
家
只
能
收
容
八
位
由
八
至

十
二
歲
少
年
，
因
此
，
最
多
只
有
二
十
四
個
八
歲
至
十
二
歲
的
少
年
能
在
政

府
資
助
下
的
方
案
中
受
惠
口
。
這
是
一
個
非
常
諷
刺
的
現
象
。
在
以
「
經
濟

奇
蹟
」
自
傲
的
富
裕
的
台
灣
社
會
，
竟
不
能
對
眾
多
的
「
問
題
兒
童
」
伸
出

援
助
‘
之
手
，
以
豐
碩
的
社
會
資
源
運
用
在
這
極
有
意
義
的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
上
?
台
灣
在
針
對
問
題
少
年
轉
向
之
重
要
領
域
上
，
至
今
仍
未
能
發
展
出
一

個
綜
合
性
的
規
劃
o

因
為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與
司
法
機
構
之
間
缺
乏
適
當
的
溝

通
及
連
繫
管
道
，
以
致
雙
方
未
能
為
一
些
非
犯
罪
性
的
問
題
或
不
幸
少
年
如

被
虐
待
及
被
遺
棄
少
年
作
一
合
適
的
安
置
及
處
遇
，
也
不
能
為
離
家
出
走
少

年
及
受
法
院
監
護
之
少
年
提
供
一
個
社
區
化
的
庇
護
安
置
處
所
，
進
而
無
法

幫
助
他
們
脫
離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控
制
已
。
筆
者
認
為
如
將
私
有
式
非
營
利

機
構
也
包
括
進
來
，
共
同
戮
力
提
供
少
年
杜
區
式
的
處
遇
方
案
，
應
該
是
政

府
在
改
善
兒
童
福
利
及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首
要
之
急
。
在
國
外
行
之
多
年
以

自
然
社
區
環
境
之
寄
養
家
庭
與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的
轉
向
方
案
似
為
政
府
可
認

真
考
慮
介
乎
司
法
與
福
利
之
間
可
行
的
社
區
方
案
。
社
會
學
者
認
為
.• 

「
轉

向
的
結
果
，
避
免
了
傳
統
嚴
厲
的
司
法
處
遇
過
程
，
而
減
少
了
少
年
被
烙
印

的
機
會
及
因
標
籤
而
招
致
的
不
良
後
果
。
」
四

兩
種
以
社
區
為
本
的
方
案

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 212一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



寄
養
家
庭
與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，
在
美
國
是
兩
種
在
少
年
福
利
司
法
體
系

社
區
處
遇
下
最
普
遍
的
選
擇
，
並
被
廣
泛
使
用
。
的
筆
者
覺
得
它
們
能
提
供

給
台
灣
少
年
司
法
矯
治
工
作
者
一
些
有
價
值
的
考
慮
要
點
。
它
們
是
很
好
的

例
子
來
證
明
如
何
能
挽
救
問
題
少
年
不
陷
入
司
法
系
統
襄
可
行
的
杜
區
處
遇

方
式
。寄

養
家
庭
及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不
但
具
有
活
力
、
人
性
，
它
們
是
以
社
區

為
基
本
的
方
案
，
並
且
可
由
政
府
或
一
以
私
人
方
式
設
立
，
所
以
，
它
們
被
認

為
是
私
人
與
政
府
合
作
的
社
區
方
案
所
能
提
供
的
最
好
服
務
。

寄
養
家
庭
提
供
問
題
少
年
一
個
自
然
的
家
庭
環
境
，
這
樣
，
少
年
的
適

應
問
題
可
以
局
部
地
被
照
顧
到
，
而
不
必
把
問
題
暴
露
於
複
雜
的
司
法
組
織

或
不
人
道
的
監
禁
式
處
遇
系
統
襄
。
這
是
一
個
提
供
服
務
給
離
家
出
走
或
被

虐
待
的
少
年
們
最
合
適
的
地
方
，
因
他
們
能
再
從
自
然
家
庭
環
境
中
獲
益
。

寄
養
家
庭
順
理
成
章
成
為
機
構
式
處
遇
方
法
最
好
的
替
代
品
。

另
外
一
個
普
遍
及
有
效
的
選
擇
是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的
使
用
。
少
年
中
途

之
家
是
一
個
更
有
組
織
的
環
境
，
它
的
設
計
是
幫
助
有
偏
差
問
題
，
家
庭
問

題
，
情
緒
問
題
以
及
缺
乏
團
體
能
力
的
少
年
有
一
個
暫
時
而
安
全
的
居
住
環

境
。
一
個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的
設
置
，
往
往
是
一
個
大
家
庭
環
境
，
容
納
相
當

多
的
少
年
(
六
至
十
二
個
之
間
)
，
行
為
矯
治
法
常
常
被
用
來
調
整
寄
住
少

年
的
行
為
，
輔
導
員
在
訓
練
有
素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及
其
他
專
業
人
士
的
幫
助

下
扶
助
少
年
建
立
一
個
有
組
織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小
組
或
個
別
輔
導
也
是
此
種

社
區
矯
治
計
畫
中
的
重
點
來
幫
助
寄
居
少
年
。
這
是
轉
向
處
遇
式
大
量
被
利

用
，
以
社
區
為
基
本
計
壺
的
方
案
。
少
年
之
家
已
被
證
實
為
一
個
有
效
的
社

區
方
法
來
替
代
機
構
式
司
法
處
遇
系
統
。

這
兩
個
例
證
正
好
給
我
們
一
些
端
倪
為
被
監
禁
少
年
尋
找
以
社
區
為
基

本
的
方
案
，
從
而
證
明
在
我
們
放
棄
機
構
式
系
統
替
少
年
提
供
服
務
時
，
這

些
選
擇
是
切
實
可
行
的
。

但
令
我
們
擔
憂
的
現
況
是
﹒
﹒
在
近
年
，
由
於
少
年
暴
力
的
增
多
及
台
灣

法
治
的
普
遍
惡
化
，
於
是
在
管
理
少
年
罪
犯
時
就
偏
向
嚴
刑
重
罰
﹒
，
以
社
區

為
基
本
的
問
題
少
年
矯
治
方
法
及
計
畫
會
被
擱
置
一
旁
。
實
際
上
，
我
們
憂

慮
它
們
會
由
於
社
會
現
況
而
遭
受
當
權
機
關
所
拇
棄
，
或
者
嚴
重
地
限
制
這

種
有
潛
力
的
方
案
的
發
展
。

懲
罰
與
復
健
觀
點
的
史
送
與
爭
議

懲
罰
與
復
健
是
司
法
矯
治
哲
學
裡
的
兩
個
主
要
觀
點
。
所
謂
「
懲
罰
」

乃
是
指
將
犯
罪
行
為
視
為
一
種
違
反
社
會
規
範
的
行
為
，
因
其
行
為
危
害
社

會
，
故
行
為
者
應
負
其
行
為
之
責
。
懲
罰
具
有
嚇
阻
S
E
O
H
Z口
鬥
刊
)
作
用
，

主
要
目
的
在
嚇
阻
犯
罪
者
，
因
受
重
罰
後
心
生
畏
懼
而
不
敢
再
犯
.
，
其
次
則

在
嚇
阻
社
會
大
眾
及
有
犯
罪
傾
向
者
，
以
前
車
為
鑑
，
不
致
重
蹈
覆
轍
而
身

陷
圓
圓
。
同
時
，
懲
罰
有
其
明
確
性
，
迅
速
性
，
嚴
厲
性
及
因
果
關
係
'
對

於
違
法
行
為
採
取
「
罪
刑
法
定
」
。

「
復
健
」
乃
是
將
犯
罪
行
為
視
為
一
種
病
態
，
這
種
病
態
可
能
是
個
人

或
社
會
的
因
素
所
造
成
的
。
針
對
此
種
病
態
，
而
對
個
人
施
以
個
別
化
，
團

體
化
多
元
性
的
處
遇
，
、
或
針
對
社
會
制
度
予
以
改
進
，
以
怯
除
環
境
中
的
不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 213一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



良
因
素
。
復
健
措
施
具
有
治
療
效
果
，
目
的
是
使
犯
人
能
恢
復
正
常
，
重
新

適
應
社
會
生
活
。
其
形
式
有
個
案
諮
商
、
家
庭
治
療
、
社
區
組
織
，
社
區
更

新
、
不
定
其
刑
、
保
護
管
東
、
假
釋
等
等
。
以
教
化
來
改
造
個
人
，
著
重
少

年
的
成
長
及
發
展
。
」
的

西
方
復
健
哲
學
觀
源
於
廿
世
紀
美
國
，
大
盛
於
七

0
。
年
代
中
期
，
卻

在
七
0
年
代
末
期
八
0
年
代
初
期
式
微
。
由
懲
罰
l

復
健
l

懲
罰
，
恰
好
像

走
完
了
一
個
循
環
，
現
在
又
回
歸
到
懲
罰
.
，
從
歷
史
發
展
觀
之
，
社
會
的
變

化
，
像
一
面
鏡
子
，
可
讓
我
們
鑑
往
知
來
，
不
會
去
犯
罔
樣
的
錯
誤
。
的

在
過
去
幾
年
中
，
台
灣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改
變
，
正
好
與
世
界
性
少
年

司
法
體
系
的
發
展
相
符
合
，
在
暴
力
猖
獄
的
時
候
，
台
灣
大
眾
對
少
年
犯
罪

的
觀
點
比
較
接
受
懲
罰
及
機
構
式
處
遇
，
而
不
接
受
轉
向

(
2
Z
E
S
)
方

案
。
在
減
少
犯
罪
率
的
前
提
下
，
台
灣
為
了
要
保
障
社
會
安
全
，
所
以
主
張

對
少
年
罪
犯
採
用
嚴
刑
重
罰
。
反
觀
西
方
社
會
，
尤
其
是
美
國
，
在
最
近
幾

年
內
，
我
們
發
現
美
國
少
年
司
法
系
統
已
經
從
七
十
年
代
積
極
全
面
推
行

包
括
旦
旦
和
母
一
口
的
丘
吉
口
。
口
白
白
自
己

g

改
變
成
以
嚴
刑
重
罰
來
對
待
犯
罪

少
年
。
這
是
對
早
期
社
區
處
遇
及
轉
向
計
畫
不
良
表
現
的
自
然
反
應
，
導
致

他
們
把
轉
向
計
畫
的
信
念
放
棄
﹒
，
再
加
上
經
濟
衰
退
及
轉
趨
保
守
的
社
會
觀

念
的
，
於
是
形
成
美
國
對
社
會
改
革
計
畫
大
量
削
減
經
費
，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
方
案
的
預
算
也
嚴
重
地
受
到
打
擊
。
所
以
，
財
政
資
源
的
委
縮
導
致
美
國
很

多
新
的
針
對
問
題
少
年
的
社
區
計
畫
遭
擱
置
。
美
國
犯
罪
學
家
同
去
Z

品
對

八
0
年
代
的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極
為
失
望
，
他
說
.. 

「
我
們
現
正
面
臨
少
年
司
法
改
革
的
分
水
嶺
時
期
，
前
一
時
期
所
提
倡

的
反
機
構
化
制
度
，
轉
向
計
畫
及
少
年
司
法
改
革
都
受
到
公
開
的
批
評
及
質

疑
。
處
於
這
個
理
論
爭
端
時
期
，
國
家
的
少
年
司
法
系
統
變
得
更
形
式
化
，

更
受
牽
制
，
且
更
偏
向
於
對
少
年
犯
嚴
重
的
處
罰

...... 

在
此
分
水
嶺
時
期
，

我
們
面
臨
更
多
的
挑
戰
，
但
此
時
也
是
我
們
重
新
思
考
及
定
位
少
年
司
法
的

契
機...... 

。
」
的

不
過
，
台
灣
的
情
況
與
美
國
不
同
，
台
灣
從
未
曾
有
機
會
去
嘗
試
少
年

司
法
的
轉
向
制
度
，
目
前
處
罰
之
所
以
被
看
重
主
要
是
社
會
過
渡
時
期
中
特

別
的
政
治
及
社
會
所
致
的
，
這
是
司
法
機
關
對
一
個
混
亂
社
會
的
一
種
反

應
，
但
在
實
際
上
台
灣
與
美
國
的
經
驗
不
同.. 

美
國
強
調
處
罰
是
由
於
已
試

驗
轉
向
方
案
失
敗
，
加
上
嚴
重
犯
罪
的
年
齡
每
況
愈
下
，
以
及
民
風
轉
趨
保

守
時
期
社
會
對
法
治
的
需
求
。
所
以
，
表
面
上
，
台
灣
及
美
國
兩
者
在
少
年

司
法
系
統
上
都
回
歸
到
以
處
罰
為
主
的
方
向
去
，
但
是
，
基
本
上
就
遠
因
，

背
景
及
經
濟
上
，
他
們
的
發
展
都
各
有
迴
異
的
。

台
灣
司
法
對
少
年
犯
罪
的
處
遇
是
以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所
頒
布
的
「
少
年

事
件
處
理
法
」
為
其
實
施
基
礎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其
立
法
精
神
及
處
理
模
式
傾

向
懲
罰
。
少
年
輔
育
院
乃
至
少
年
監
獄
到
目
前
仍
是
訓
誡
教
誨
及
軍
事
式
管

理
為
主
，
對
輔
導
及
復
健
觀
念
的
引
用
比
較
不
受
到
重
視
。
由
此
可
見
懲
罰

與
復
健
哲
學
觀
的
更
送
，
血
二
個
國
家
的
傳
統
與
文
化
及
社
會
價
值
的
趨

向
，
是
息
息
相
關
互
動
的
。
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分
為
兩
個
極
端
.• 

一
個
極
端
是
對
犯
罪
少
年
採
取
重

中
剖
，
另
一
個
極
端
是
對
沒
有
問
題
的
少
年
不
予
理
會
。
而
對
問
題
少
年
尚
未

達
司
法
干
預
標
準
者
，
則
亦
無
所
謂
，
不
予
處
遇
也
不
提
供
任
何
服
務
。
芷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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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這
些
問
題
少
年
為
數
極
多
，
我
們
把
機
構
式
處
過
當
作
對
待
少
年
罪
犯
的

萬
靈
丹
。
雖
然
機
構
式
處
遇
能
在
特
別
情
況
或
時
期
中
發
揮
作
用
，
但
是
為

著
我
們
下
一
代
少
年
著
想
，
我
們
還
是
應
該
朝
發
展
社
區
矯
治
及
預
防
政
策

的
方
向
走
。

傳
統
上
，
懲
罰
是
中
國
改
過
遷
善
哲
學
中
的
要
點
。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
對
罪
犯
主
要
是
懲
罰
。
輔
育
院
及
少
年
監
獄
的
少
年
犯
，
受
軍
事
化
的
管

理
，
即
使
有
矯
治
的
觀
念
也
是
在
監
禁
機
構
內
接
受
一
些
教
育
性
、
品
質
性

的
課
程
，
而
從
未
想
過
要
在
監
禁
機
構
外
的
社
區
來
從
事
矯
治
復
健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法
務
部
提
出
的
少
年
之
家
的
方
案
，
為
少
年
司
法
的
一
大

改
革
。
可
惜
的
是
這
個
改
革
在
肇
始
之
初
，
就
被
當
時
社
會
的
少
年
高
犯
罪

率
及
社
會
經
濟
緊
縮
的
不
利
條
件
下
所
阻
撓
，
而
遭
到
不
能
繼
續
拓
展
的
命

運
，
只
能
維
持
目
前
的
規
模
。
所
以
我
們
說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並
沒
有
機
會

真
正
完
全
發
展
轉
向
復
健
方
案
是
正
確
的
。
台
灣
的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似
乎
又

退
回
到
以
往
以
處
罰
為
主
的
方
向
去
。

在
過
去
，
政
府
在
問
題
少
年
監
禁
上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但
是
，
把

青
少
年
放
進
機
構
不
應
是
唯
一
的
方
法
，
因
為
監
禁
並
不
能
解
決
問
題
，
它

只
能
把
問
題
鎖
起
來
，
與
社
會
隔
離
一
段
時
間
而
已
。
我
們
如
果
鼓
勵
更
多

的
私
人
團
體
參
與
發
展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的
社
會
康
復
計
畫
，
以
政
府
資
助
的

方
式
，
提
供
非
營
利
私
人
機
構
更
多
的
機
會
來
幫
助
離
家
出
走
的
少
年
回
歸

正
途
俏
。
這
種
政
策
是
正
面
的
。

私
人
資
源
可
幫
助
政
府
提
供
問
題
少
年
多
種
的
個
別
選
擇
與
服
務
機

會
，
政
府
亦
能
藉
著
廣
大
的
私
人
資
源
，
負
起
更
有
效
的
監
督
責
任
，
並
執

行
定
時
評
估
及
建
立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的
最
低
標
準
。
但
政
府
在
對
以
營
利
為

目
的
的
私
人
機
構
的
參
與
上
，
則
應
嚴
加
規
範
。

長
遠
來
說
，
就
經
濟
事
實
及
成
本
效
益
上
來
看
，
台
灣
需
多
加
注
意
機

精
制
度
以
外
的
其
他
方
案
，
因
機
構
制
度
的
成
本
非
常
高
且
急
劇
地
在
惡

化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發
展
其
他
方
案
就
更
形
重
要
了
。
且
機
構
性
的
監
禁

制
度
對
一
些
少
年
虞
犯
包
括
逃
學
、
固
執
任
性
、
及
離
家
出
走
少
年
等
來

說
，
應
該
是
最
後
的
選
擇
。
我
們
要
提
供
反
機
構
式
的
杜
區
福
利
方
案
將
這

些
特
別
犯
規
者
從
少
年
司
法
網
裡
放
出
來
。

這
裡
特
別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雖
然
國
外
對
懲
罰
與
復
健
的
爭
議
仍
持
續

不
已
，
然
有
一
方
面
與
我
國
很
不
相
同
的
是

.• 

國
外
(
尤
其
美
國
)
對
少

年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措
施
有
特
別
的
照
顧
與
保
護
，
儘
量
保
留
他
們
住
在
自
己

的
生
身
父
母
旁
。
在
非
不
得
己
的
情
況
下
才
會
遷
移
他
們
離
開
自
己
的
家

庭
﹒
'
且
美
國
少
年
工
作
者
會
基
於
保
護
少
年
的
緣
故
，
儘
量
將
少
年
安
置
在

類
似
自
然
家
庭
環
境
的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內
，
使
少
年
能
儘
可
能
在
好
的
環
境

下
成
長
。
先
由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提
供
服
務
，
在
不
得
已
的
最
後
一
站
(
古
巴

品
的

O
Z
)才
會
把
少
年
送
進
司
法
矯
治
體
系
。
因
此
他
們
對
少
年
主
要
仍
抱
持

著
復
健
思
想
。
這
與
我
國
以
懲
罰
為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及
少
年
服
務
的
主
體
，

旨
趣
大
異
。
這
種
現
象
反
映
出
兩
個
社
會
基
本
上
對
少
年
處
遇
觀
點
上
的
分

野
。

今
後
我
國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思
想
如
能
與
少
年
福
利
思
想
結
合
，
多
以
社

區
處
遇
方
式
出
現
及
各
種
取
代
方
式
替
代
監
禁
刑
﹒
'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之
少
年

法
庭
法
官
如
具
有
將
少
年
判
決
交
付
福
利
機
構
處
遇
的
裁
量
權
，
則
此
二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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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系
才
可
相
互
交
流
.
，
對
少
年
司
法
革
新
及
少
年
福
利
來
說
，
這
都
會
是
一

個
值
得
鼓
勵
的
新
方
向
。

二
十
世
紀
九
0
年
代
，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正
處
在
一
矛
盾
的
困
境
，

究
竟
應
取
向
懲
罰
抑
取
向
復
健
?
尚
無
定
論
，
因
一
方
面
現
代
社
會
無
論
在

政
治
或
經
濟
上
的
考
量
，
都
以
懲
罰
為
重
。
又
因
復
健
成
效
不
彰
，
在
社
會

耍
求
確
保
社
會
安
全
呼
聲
日
高
的
情
況
下
，
只
有
走
向
懲
罰
之
途
，
然
另
一

方
面
，
人
類
文
明
的
發
展
卻
又
要
求
社
會
應
尊
重
青
少
年
的
成
長

(
3
口
早

已
。
至
3
5
2

門
)
，
少
年
權
利
的
維
護
。
在
九
0
年
代
民
主
化
運
動
浪
潮
下
，

我
們
仍
以
保
護
少
年
為
國
家
的
終
極
目
標
。
因
此
我
們
可
以
說
現
代
的
少
年

犯
罪
防
治
方
向
，
正
是
這
二
種
思
潮
錯
綜
複
雜
，
矛
盾
不
得
解
脫
的
混
合

體
，
時
而
重
視
復
健
，
時
而
重
視
懲
罰
。

我
們
若
重
視
公
眾
福
祉

(
2
σ寄
一
口
門
而
且
叩
門
)
則
會
講
求
社
會
控
制
，
以

懲
罰
為
主
.
，
若
要
重
視
個
人
福
利
(
門
口
已
至
全
旦
詞
已
E
Z
)
則
會
注
重
個
人

的
成
長
，
採
用
社
會
工
作
取
向
之
復
健
觀
念
的
。
如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偏

向
處
罰
，
即
顯
示
社
會
重
視
公
眾
福
祉
。
社
會
大
眾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率
直
線

上
升
，
居
高
不
下
感
到
焦
慮
而
反
應
到
政
治
訴
求
上
，
政
治
領
袖
只
得
在
政

策
上
作
變
吏
，
恢
復
嚴
苛
方
式
。
而
當
社
會
民
主
風
氣
昌
盛
時
，
少
年
犯
罪

矯
治
工
作
會
重
視
輔
導
，
請
求
個
別
差
異
及
個
別
處
，
對
少
年
加
以
保
護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祥
和
社
會
偏
好
復
健
觀
念
，
反
之
動
盪
不
安
的
社
會
則
偏
向
懲

罰
。
但
事
實
上
若
將
不
具
危
險
性
的
大
多
數
偏
差
少
年
監
禁
起
來
與
謀
求
公

眾
福
祉
之
思
想
亦
有
街
突
﹒
，
如
何
能
將
輕
罪
少
年
由
高
度
戒
譯
機
構
轉
移
到

社
區
機
構
，
才
是
真
正
謀
求
公
眾
福
祉
之
道
。

此
外
，
對
於
九
0
年
代
少
年
矯
治
工
作
私
有
化
之
發
展
，
肇
者
認
為
，

此
種
觀
念
雖
為
現
代
矯
治
工
作
趨
勢
之
一
，
但
我
們
不
能
不
小
心
過
度
發
展

私
有
化
的
陷
阱
，
因
私
人
機
構
從
事
矯
治
工
作
的
主
要
動
機
為
謀
求
利
潤
，

與
公
立
或
私
人
非
營
利
機
構
從
事
矯
治
工
作
的
動
機
以
保
護
社
會
安
全
，
維

護
公
眾
利
益
截
然
不
同
。
因
此
我
們
若
輕
易
將
青
少
年
問
題
的
處
理
交
在
唯

利
是
圖
的
私
人
機
構
手
中
，
他
們
只
計
較
投
資
是
否
會
回
收
，
而
不
以
少
年

褔
扯
為
重
，
其
效
果
如
何
可
想
而
知
。
會
不
會
比
現
在
公
立
機
構
至
少
還
作

到
維
護
公
眾
利
益
的
程
度
還
要
差
?
為
此
我
們
不
可
以
不
慎
重
考
慮
。

西
方
社
會
雖
然
對
復
健
成
效
感
到
失
望
，
而
轉
向
懲
罰
，
但
事
實
上
，

他
們
並
未
完
全
放
棄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，
現
在
仍
有
許
多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存

在
。
在
美
國
的
麻
塞
諸
塞
州
，
猶
他
州
，
紐
約
州
的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現
仍
相

當
成
功
。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者
都
一
致
戮
力
於
維
護
復
健
觀
念
，
到
處
奔

走
遊
說
政
治
領
袖
，
期
能
達
到
既
保
護
社
會
安
全
，
又
能
減
少
矯
治
工
作
不

必
要
的
浪
費
及
提
高
對
少
年
犯
服
務
的
雙
重
目
標
。
也
西
方
國
家
在
政
治
環

境
不
利
於
復
健
觀
念
下
，
仍
然
力
圖
奮
門
堅
持
復
健
觀
念
，
其
動
力
即
基
於

人
本
主
義
對
人
之
信
念
及
對
人
類
文
明
成
果
之
保
護
所
致
。
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，
仍
然
是
西
方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工
作
之
重
要
一
環
，
表

示
現
代
的
社
會
仍
然
肯
定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的
價
值
及
存
在
的
必
要
。
美
國
全

國
犯
罪
防
治
委
員
會
曾
指
出
.. 

「
除
非
所
有
取
代
監
禁
的
方
案
都
證
明
失

敗
，
我
們
不
應
興
建
新
的
監
獄
」
曲
。
這
是
人
類
文
明
的
表
現
，
亦
是
人
道

精
神
之
所
在
。
根
據
美
國
全
國
州
立
立
法
會
議
指
出
.. 

「
社
區
處
遇
、
取
代

性
的
復
健
方
案
，
與
擁
擠
而
具
高
度
安
全
的
監
禁
機
構
之
同
時
並
存
，
是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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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司
法
體
系
之
主
要
趨
勢
，
也
會
是
九
0
年
代
之
主
要
趨
勢
。
的
」
這
段
話

表
示
，
未
來
少
年
犯
罪
矯
治
之
發
展
方
向
，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仍
將
與
其
他
方

案
平
衡
發
展
，
並
且
相
互
合
作
。

對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展
望

台
灣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應
朝
何
方
向
發
展
?
筆
者
認
為
台
灣
應
多
發
展
以

社
區
為
主
體
的
少
年
問
題
處
理
對
策
，
把
現
有
不
平
衡
的
機
構
式
司
法
體
系

作
適
度
的
調
整
的
。

雖
然
政
府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頒
布
了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」
，
但
令
我
們
失
望

的
是
，
此
法
仍
較
偏
向
於
司
法
取
向
，
不
注
重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它
的
目
的

主
要
是
限
制
青
少
年
的
偏
差
行
為
，
而
不
是
對
他
們
提
供
福
利
與
矯
治
服

務
。
換
言
之
，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」
仍
是
傾
向
「
社
會
控
制
」
'
與
社
會
福
利

的
觀
點
仍
相
去
頗
遠
。

李
總
統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十
二
月
第
五
屆
亞
太
青
少
年
犯
罪
國
際
會
議
的

開
幕
致
詞
中
把
少
年
司
法
制
度
的
困
境
作
出
一
個
結
論
。
他
說

.. 

「
青
少
年

是
處
在
十
字
路
口
」
，
他
繼
續
指
出.. 

「
但
我
們
的
犯
罪
司
法
體
系
和
矯
治

工
作
，
不
是
也
正
處
在
同
樣
的
十
字
路
口
上
嗎
?
如
何
打
破
過
去
傳
統
觀

念
，
採
取
破
董
沈
舟
的
斷
然
措
施
，
將
是
未
來
數
年
中
對
我
們
的
一
個
轉
振

性
的
考
驗
由
。
」
李
總
統
的
這
番
話
恰
能
針
對
時
弊
。

李
總
統
對
少
年
司
法
改
革
作
的
重
要
申
述
，
尚
包
括
以
下
這
番
話
，
他

說.. 

「
青
少
年
時
期
，
是
由
青
春
期
到
成
人
的
一
個
轉
變
期
，
這
個
過
程
，

通
常
是
充
滿
渴
望
，
不
穩
定
，
迷
惘
和
對
權
威
的
反
抗
，
這
是
人
類
生
命
週

期
中
的
一
個
重
要
成
長
階
段
。
」
他
按
著
又
說
.. 

「
我
想
我
們
若
要
幫
助
青

少
年
安
然
度
過
這
個
轉
變
期
，
最
好
的
方
法
是
去
了
解
這
個
成
長
過
程
，
將

青
少
年
期
的
各
種
現
象
視
為
正
常
，
不
要
對
青
少
年
的
行
為
過
度
反
應
。

∞
」

對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改
革
，
他
說
.. 

「
雖
然
懲
罰
一
直
是
中
國
傳
統
矯

治
哲
學
中
的
要
點
，
而
且
機
構
式
處
罰
仍
然
是
司
法
系
統
中
顯
著
的
特
色
，

但
這
並
不
代
表
我
們
的
司
法
系
統
對
改
革
及
時
代
改
變
是
麻
木
的
，
很
多
勤

奮
的
矯
治
官
員
及
賞
務
者
已
經
努
力
把
重
要
改
變
帶
入
系
統
中
...... 

，
隨
著

我
們
對
以
社
區
為
基
本
的
矯
治
計
畫
及
青
少
年
發
展
的
強
調
，
我
們
正
對
以

往
告
別
及
向
一
個
新
的
時
代
邁
進
」
的
。

我
們
應
把
機
構
式
監
禁
處
遇
到
為
司
法
系
統
中
最
後
的
選
擇
。
對
頑
強

的
青
少
年
罪
犯
來
說
，
若
對
本
身
及
社
會
都
有
重
大
危
險
性
的
話
就
應
被
闖

入
獄
中
.
，
但
是
對
問
題
少
年
，
若
任
意
的
使
用
機
構
式
處
遇
，
是
頗
值
得
我

們
再
三
考
量
的
。
我
們
知
道
標
籤
過
程
會
影
響
到
少
年
的
一
生
，
從
少
年
期

到
成
年
期
，
這
不
良
的
烙
印
都
會
跟
隨
著
他
。
在
此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少
年
時

所
犯
的
錯
誤
，
將
會
影
響
到
他
成
年
後
的
幸
福
!

我
們
一
致
認
為
機
構
式
處
遇
所
帶
來
的
壞
處
比
益
處
多
，
社
區
處
遇
，

無
論
目
前
如
何
批
評
或
忽
視
，
但
最
後
仍
然
會
以
樂
觀
及
人
道
化
的
精
神
去

發
展
。
以
台
灣
來
說
，
我
們
不
應
走
回
倒
退
的
階
段
，
因
為
我
們
已
經
走
過

一
段
長
路
才
進
入
現
在
的
發
展
時
期
，
若
走
回
頭
路
實
屬
不
智
。
雖
然
台
灣

社
會
正
面
臨
重
大
改
變
，
但
是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的
基
本
改
革
基
礎
是
不
應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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摧
殘
及
放
棄
的
。
我
們
應
高
舉
對
少
年
發
展
信
念
的
崇
高
理
想
，
繼
續
朝
發

展
社
區
方
案
的
道
路
邁
進
!

金主
、。口

)
在
內

由
司
法
矯
治
工
作
的
變
遷
，
我
們
看
到
一
個
問
題
是
否
會
被
界
定
為
社

會
問
題
在
各
個
時
代
均
不
同
﹒
'
這
與
當
時
的
時
代
背
景
，
社
會
風
氣
之
所
向

有
關
的
。
如
在
以
前
歐
美
有
「
拯
救
兒
童
」
的
運
動
，
乃
是
因
為
當
時
社
會

感
受
到
司
法
制
度
的
不
健
全
，
對
少
年
並
未
給
予
特
別
的
考
量
。
當
時
的
改

革
者
認
為
少
年
是
很
軟
弱
，
鈕

、

勛
的
.
，
因
此
有
「
少
年
法
庭
」
的
誕
生
及
種

種
伸
張
少
年
權
利
的
運
動
出
現
。
這
種
理
想
式
的
，
以
捍
衛
少
年
權
益
為
己

任
者
認
為
當
時
的
不
良
制
度
是
首
要
問
題
。
日

但
我
們
在
現
在
這
個
時
代
，
社
會
大
眾
對
少
年
的
看
法
已
與
前
代
不

同
，
現
今
我
們
認
為
少
年
愈
來
愈
趨
向
暴
力
，
而
犯
罪
年
齡
越
來
越
低
，
因

此
社
會
對
少
年
不
再
像
以
往
寄
予
同
情
，
而
認
為
法
律
是
以
保
護
社
會
為
主

要
目
標
，
少
年
犯
罪
亦
成
為
社
會
的
首
要
問
題
，
我
們
主
張
重
罰
，
認
為
如

再
以
寬
容
放
任
方
式
，
復
健
方
向
來
對
待
兇
狠
的
少
年
犯
，
不
但
不
能
提
供

矯
治
，
反
會
平
白
浪
費
資
源
，
做
成
社
會
更
大
的
混
亂
不
安
。

社
會
問
題
的
界
定
與
社
會
菁
英
分
子
的
動
向
密
切
相
關
，
換
言
之
社
會

問
題
的
決
定
就
是
社
會
政
治
動
態
的
結
果
。

少
年
問
題
是
否
成
為
一
個
社
會
問
題
，
見
人
見
智
，
端
視
乎
由
誰
來
界

定
之
。
可
以
不
是
一
個
社
會
的
問
題
，
若
是
社
會
不
受
其
干
擾
.
，
也
可
以
是

一
個
社
會
問
題
，
若
是
某
些
一
主
流
，
利
益
團
體
的
利
益
受
到
損
害
。
自
且
由

於
不
同
時
期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的
變
動
，
而
對
少
年
問
題
之
界
定
及
嚴
重

性
，
有
不
同
的
看
法
及
處
理
態
度
。
少
年
司
法
體
系
也
會
因
受
社
會
潮
流
影

響
而
寬
嚴
不
定
。

現
代
矯
治
工
作
重
視
懲
罰
，
乃
是
因
為
社
會
對
少
年
問
題
有
了
新
的
界

定
。
青
少
年
的
需
要
及
福
祉
不
再
是
社
會
的
首
要
重
點
，
維
護
社
會
安
全
才

是
。
因
此
現
代
青
少
年
偏
差
行
為
的
定
義
更
著
重
在
青
少
年
本
身
的
責
任

上
。
此
一
時
代
界
定
「
少
年
犯
罪
」
與
社
會
問
題
，
與
十
年
前
甚
至
五
十
年

前
界
定
「
少
年
犯
罪
」
為
社
會
問
題
方
向
不
同
。
迢
迢
與
由
誰
來
界
定
社
會
問

題
有
關
.
，
如
由
少
年
權
利
倡
議
者
來
界
定
，
二
疋
站
在
保
護
少
年
，
支
持
社

區
處
遇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認
為
少
年
犯
罪
的
社
會
問
題
是
由
社
會
其
他
問
題
造

成
，
因
此
會
同
情
少
年
.
，
若
由
捍
衛
社
會
安
全
的
角
度
來
界
定
則
會
怪
罪
少

年
，
認
為
少
年
應
承
擔
其
罪
行
的
後
果
。

整
體
而
言
，
筆
者
是
支
持
社
區
處
遇
方
案
之
推
展
，
擴
大
的
，
但
我
們

也
不
是
罔
顧
現
實
忽
視
現
代
少
年
犯
罪
之
嚴
重
程
度
而
盲
目
支
持
此
種
相
關

理
念
及
方
案
。
正
如
近
代
有
學
者
試
驗
提
供
重
犯
少
年
社
區
矯
治
，
但
發
現

事
倍
功
半
，
最
終
的
結
論
還
是
認
為
應
多
花
費
精
力
在
輕
型
犯
，
虞
犯
身

上
，
成
功
希
望
也
會
較
大
信
。
這
亦
是
筆
者
為
甚
麼
認
為
應
多
注
重
預
防
工

作
，
而
不
是
等
問
題
已
發
生
，
已
惡
化
後
才
作
反
應
!

近
年
來
台
灣
社
會
脫
序
，
不
守
法
及
嚴
重
罪
行
現
象
在
在
都
影
響
著
過

渡
時
期
中
的
社
會
治
安
，
嚴
刑
重
罰
似
乎
是
應
付
少
年
暴
力
立
竿
見
影
的
好

辦
法
。
阻
過
作
用
成
為
社
會
的
必
需
品
，
懲
罰
犯
罪
就
代
表
公
義
。
雖
然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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